让法律之光，照亮公平之路

法律援助申请指引

一、什么是法律援助

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，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、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，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二、法律援助范围

民事行政类

-依法请求国家赔偿

-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

-请求发给抚恤金

-请求给付赡养费、抚养费、扶养费

-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

-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

-请求工伤事故、交通事故、食品药品安全事故、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

-请求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损害赔偿

-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

刑事类和其他情形
-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，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

-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，人民法院决定、裁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，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，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
-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法律援助的，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依法代为申请等

三、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

1.申请人系公民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。

2.申请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。

3.符合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其他法定条件。

四、申请途径

携带材料到户籍地或案件发生地的法律援助中心（禹州市法律援助中心：禹州市滨河大道中段禹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窗口。电话：0374-8811196）。未成年人、残疾人可由监护人或近亲属代为申请，需提供委托书。

五、申请法律援助需提交的材料

1.法律援助申请表

2.身份证明

-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，代为申请的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。

3.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

-如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者证明材料，可以一并提供。

4.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

-如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、特殊群体证明材料等。

六、温馨提示

1.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，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，申请法律援助的费用由政府承担。

2.申请人在申请法律援助时，应如实提供相关材料，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隐瞒收入或伪造证据等行为可能会导致申请被驳回，甚至追究法律责任。

3.如果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，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或复议请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禹州市司法局

禹州市法律援助中心

